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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讯飞”）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16】第 38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中所

提问题进行落实与说明。现就《问询函》所提及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公告如下： 

问题：请你公司就 2016 年半年度财务信息的更正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详细说明对原

持有讯飞皆成 49.02%股权部分所涉及的投资收益与商誉的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本次更

正事项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 

一、公司更正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处理的相关依据 

1、基本情况  

经 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安徽讯飞皆成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飞皆成）的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10,105.92万元收

购讯飞皆成 23.20%股权，讯飞皆成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股东会完成了董事会的改

选（共 3 名董事，公司派驻 2 名）及公司章程的修改，4 月 26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支付了本次 70%的转让款。本次收购前，公司已持有讯飞皆成

49.02%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讯飞皆成的股权比例增至 72.22%，据此确定合并日

为 2016年 4月 30日，讯飞皆成因此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公司在 2016 年 8 月 9 日公告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对原持有的讯飞皆

成 49.02%股权按照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了投资收益 1,449.32 万元。因公司本年

发行股份收购资产需要出具 2016 年半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审阅公司半年报时发现，公司确认的原持有讯飞

皆成 49.02%股权的公允价值与准则的规定存在偏差。公司立即对合并讯飞皆成过程中的

会计处理进行了重新梳理，查询了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充分

沟通一致，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于 2016 年 8 月 13 日公告更正了 2016 年半年度的财务信

息，本次更正处理依据的相关准则规定及投资收益、商誉计算过程见下文。 

2、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及

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公司收购讯飞皆成股权适用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会计处理，由于公司对讯飞皆成两次股权投资相互独立、彼此不影响，因此不属于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的“一揽子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对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会计处理规定：在合并日，在个别财务报表中，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金融资产

或按照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

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

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

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他综合收益等的，

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但由于被合并方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净资产或净负债变动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确认的具体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母公司在购买日

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对于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应当按照合并中确定的公允价值

列示，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3、投资收益及商誉的计算过程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持有讯飞皆成原 49.02%的股权应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

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债务所支付的价格。在确定该公允价值时，公司依据新

增股权的交易价格，并且考虑以下修正因素确认了合并日原股权的公允价值： 



 

(1) 此次交易属于“资产出售方或负债方转移方仅与单一的市场参与方进行交

易”，同时公司基于教育领域的战略布局，主动提出收购交易，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买

方市场”下达成的交易，存在交易有序性修正因素，修正比例为 80%； 

(2) 讯飞皆成是非上市公司，其股权流动性相对较低，存在着流动性修正因素，

修正比例为 90%； 

(3) 公司在增持之前并没有对讯飞皆成拥有控制权，而在此次增持之后拥有了控

制权，因此需要对控制权溢价因素进行修正，修正比例为 90%。 

在合并日，考虑上述因素并进行修正量化后，原持有讯飞皆成 49.02%股权的公允价

值为 13,836.82 万元（=整体股权的公允价值 43,560 万元*80%*90%*90%*49.02%）。 

合并日，公司持有的原 49.02%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2,174.24 万元，讯飞皆成可辨认净

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7,392.01 万元，据此，此次合并中确认的投资收益、商誉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原 49.02%股权的公允价值  ①  13,836.82 

原 49.02%股权的账面价值  ②  2,174.24 

原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计入投资收益  ③=①-②  11,662.58 

合并日持有讯飞皆成 72.22%股权的合并成本  ④=①+⑤  23,942.74 

其中：原 49.02%股权公允价值  ①  13,836.82 

      新增 23.20%股权的投资成本  ⑤  10,105.92 

合并日讯飞皆成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⑥ 7,392.01 

合并日取得讯飞皆成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⑦=⑥*72.22% 5,338.51 

确认的商誉金额 ⑧=④-⑦ 18,604.23 

公司 2016 年 8 月 9 日披露的《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原已就该事项确认投资收益

1,449.32 万元，此次更正补确认投资收益 10,213.26 万元，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由 2,190.10

万元更正为 12,403.36 万元；原已确认对讯飞皆成的商誉 8,390.97 万元，此次更正补确认

商誉 10,213.26 万元，合并报表商誉金额由 60,132.47 万元更正为 70,345.73 万元。 

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投资收益、商誉更正前后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投资收益 2,190.10 10,213.26 12,403.36 

商誉 60,132.47 10,213.26 70,345.73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合并讯飞皆成更正后

的会计处理过程进行了核查，具体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科大讯飞收购讯飞皆成 23.20%股权的交易背景以及履行的程序，并对相应的

支持性文件进行检查复核； 

2、取得 2016 年新增 23.2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及交易定价依据，并对评估报告等

相关的文件进行了检查复核； 

3、对科大讯飞合并过程中的会计处理过程进行检查复核如下： 

(1)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复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原 49.02%

的股权账面价值按照权益法后续计量结果确认，新增 23.02%的股权账面价值按照实际支

付的对价确认。经过复核，我们认为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予

以适当确认； 

(2)合并基准日合并成本的复核：我们取得了新增股权的合并对价及原持有股权的

公允价值，并对合并成本的计量过程进行检查并重新计算，经复核，我们认为科大讯飞合

并成本的计量合理； 

(3)合并基准日讯飞皆成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复核：合并日讯飞皆成可辨认净

资产的公允价值以收购时的资产评估机构对讯飞皆成整体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而确定。

我们检查了相应的确认依据的公允性及合理性，经复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金额可

以确认； 

(4)合并报表确认商誉的复核：我们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商誉确认的具体规定，

对应确认的商誉金额进行重新计算。经计算，商誉金额可以确认。 

经核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科大讯飞对收购讯飞皆成更

正后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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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合并报表确认商誉的复核：我们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商誉确认的具体规定，对应确认的商誉金额进行重新计算。经计算，商誉金额可以确认。
	经核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科大讯飞对收购讯飞皆成更正后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